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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刑事诉讼法学(第3版)》自2002年出版以来，受到全国法学专业师生的广泛关注和好评，荣获“省部
级优秀教学成果奖”。
本系列教材经过两次修订，质量日趋精良，目前已经销售50万册，被全国近百所高校作为教材使用，
在我国法学教育界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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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徐静村，我国著名的诉讼法学家。
196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，1979年起在西南政法大学任教，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、诉讼法
学博士研究生导师、兼任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
委员、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。
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、教育部高等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、《现代法学》主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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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第三，实行纠问式诉讼。
所谓纠问式诉讼又称为审问式诉讼，是封建社会普遍采用的一种诉讼程序。
这种程序的主要特点是：对于刑事案件，无论是否有受害人或其他人的控告，司法机关都可以依据其
职权主动进行追究并加以审判。
在诉讼中，法官是唯一的主体。
它既执行审判的职能，又执行控诉的职能。
被告人只有被审问的义务，没有反驳控诉、进行辩护的权利。
在这种纠问式诉讼程序中，拷问（即刑讯逼供）是非常普遍的审讯方式。
第四，罪疑从有，奉行有罪推定。
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实行有罪推定，即罪疑按有罪处理，罪证不足而被告人有犯罪嫌疑时，推定有罪
，但应从轻处刑。
《尚书·吕刑》载有“罪疑从铜赎”，意即如某人有犯罪嫌疑但不能证实，犯罪嫌疑人可以钱赎买其
疑罪。
唐律中也有规定：“诸疑罪各诊所犯以赎论”。
第五，奉行口供主义，采用法定证据制度。
无论是中国封建社会或是西方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，刑事诉讼中都盛行刑讯逼供。
刑讯逼供之所以盛行，与其采取的证据制度是分不开的。
在中国，“据供定案”，或者说是“无供不定案”，为了取得供词，不惜代价，不计手段，进行刑讯
。
在西方，刑讯逼供与法定证据制度密不可分。
法定证据制度的特点是：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及其的取舍、运用，均由法律加以具体规定，法官不
得自由判断和取舍。
由于这一证据制度只要求法官按法定证据办案，不问是否符合案件的客观真实，所以又称为形式证据
制度。
中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的法典，如1532年的《加洛林纳法典》、1857年的《俄罗斯法规》等，均对自己
的证据做了详细的分类，规定了各种证据证明力及证据运用的规则。
法律规定了证据划分为完全的、不太完全的和多一半完全的证据，几个不完全的证据，可以构成一个
完全的证据。
在所有的证据中，被告人的自白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、最完善的证据。
实行此种证据制度，法官办理案件就是根据法律预先规定的每一种证据的价值，机械地计算和评价各
种证据并据以定案，为了取得“最佳的法定证据”而刑讯逼供。
但是，法定证据制度只注重证据的外部特征，未能揭示出证据的本质属性，把一些带有偶然性的证明
经验或想象中的证据及其证明力，看做是普遍性的规律，并且当作证据规则固定下来，因此，存在重
大缺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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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刑事诉讼法学(第3版)》是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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